
东莞市排水一体化管理改革实施方案
（公开征集意见稿）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排水一体化管理工作部署，建

立健全有利于城镇排水防涝设施系统化管理的体制机制，构

建高效协同的现代化排水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全市排水管理

效能与城市安全保障水平，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按照“排水一张网、管理一体化”的

总体思路，在遵循“五个不变
1
”前提下，以市区、松山湖高

新区为先行先试区域，全面整合排水管理资源，推进排水设

施统一运营，加快构建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服务质量、

统一运维管理、统一运行调度、统一核算机制”为核心的全

市排水一体化管理新格局。

二、基本原则

（一）健全机制，规范权责。创新排水设施运营模式，

健全排水建设管理制度体系，构建职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排

水行业管理机制。

（二）规划统筹、智慧管控。强化排水设施规划衔接和

智慧化监管，实现城镇排水设施“规划-建设-运维-调度”

全周期闭环管理。

1 “五个不变”指规划建设分工不变、设施资产权属不变、政府监管职责不变、属地防汛责任不变、运维

资金渠道不变。



（三）统一标准，质价适配。统一排水设施运维监管标

准与服务价格体系，构建完善运维服务成本审核与动态调价

机制，强化绩效评价考核，推动排水设施运维服务专业化升

级。

（四）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立足全市排水设施运维现

状、资产权属与资金保障基础，制定分步实施路径。确定改

革目标和实施方案，有序推动排水设施统一运维管理。

三、主要目标

构建排水设施统一运维模式，健全行业管理制度，规范

运营管理机制，解决运维质量、资金投入、资源分散等方面

问题，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和水环境治理水平，筑牢

城市水安全防线。

2026年底完成市区、松山湖高新区、市直管道路市政

雨水设施及全市污水设施的统一运维管理；2028年底完成

试点运营；2030年底基本实现全市排水设施统一运维管理。

四、主要任务

（一）理顺工作职责

1.职能部门

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能负责全市排水行业的监

督管理工作；统筹推进排水一体化管理改革工作；统筹排水

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及资金使用年度计划。

2.各镇（街）、园区

负责属地排水规划，落实排水防涝属地管理责任，服从

市级统一调度；落实排水一体化管理改革工作部署，执行排



水设施的统一运维管理；负责辖区内排水许可审批和排水系

统行政执法、排水设施监管等工作。

3.一体化运营单位（市属国企）

负责市政排水设施运营维护及维修工作；配合各镇街

（园区）做好排水设施移交，协助各镇街（园区）做好排水

设施深度普查等工作；协助开展防汛排水应急抢险工作。

（二）完善排水行业管理制度

完善排水管理、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地下空间防涝等制

度规范，进一步健全制度框架、细化管理要求，构建覆盖规

划、建设、运维等排水行业管理制度。〔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委

会〕

（三）健全排水行业行政监管机制

加强排水许可审批、技术把关，规范排水许可办理流程，

做好许可审批各环节技术审核。加强执法监管，强化排水联

动管理，依法依规加大对排水户错接混接、偷排、超标排放

等违法行为的查处与整改力度。〔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生

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四）

完善排水系统规划体系

规划引领，编制全市防洪（潮）排涝、市污水专项规划、

市区内涝治理专项规划，构建“全域统筹、分镇实施、上下

联动”的排水规划体系。相关规划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保障上述规划提出的排水防涝设

施规划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等资源要素。〔牵头单位:市水务



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各镇（街）

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五）加强排水设施建设管控

从严把控排水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实施要求，规范管

线迁改、工程施工、质量管控、竣工验收等关键流程。完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并联审批流程，对建设项目海绵城市

专编进行审查。逐步提高城市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标准，增

强城市韧性。〔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

位:市自然资源局、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六）完善排水标准规范

2026年底前制定排水设施维护管理质量导则、排水设

施委托协议模板、委托运维工作指引、绩效评价等文件。〔牵

头单位: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市发展和改革

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轨道交通局、市水务环

境集团、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七）完成设施运营委托

2026年底前一次性签订 20年期限委托运维管理协议，

委托市属国有企业作为全市排水一体化运营管理单位，明确

职责分工、运营管理范围、服务内容、委托程序、期限、费

用保障等重要事项。〔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水务环境集团、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委

会〕



（八）搭建排水智慧化监管平台

搭建东莞市雨、污水管网“一张图”信息管理平台，

2027年底前完成既有管网设施数据成果汇聚录入，对全市

雨污水管网分区分级，实现涉水管网系统健康评估。〔牵头

单位: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市政务服务和数

据管理局、市水务环境集团、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

委会〕

（九）实施排水设施深度普查

在排水设施现有基础上，开展深入普查，形成成果及病

害治理清单，报市水务局备案，作为后续整治和委托运维的

相关依据。〔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位：

各镇（街）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市水务环境集团〕

五、工作要求

采用“行政委托运营+绩效合同管理”的模式，将排水

设施委托市属国企进行专业化运维，通过一次性整体委托、

分阶段实施移交管理，逐步实现全市排水设施统一运维。

（一）委托范围及内容：将本市范围内的市政排水设施

（包括管网、管网附属设施、提升泵站等）
2
统一委托市属国

企运营。

2 纳入全市排水一体化运维范围（以公共排水检查井为划分边界的公共排水设施）：

市政雨水类设施包括市政雨水管网、检查井、雨水口、雨水泵站及其他雨水管网附属设

施；市政污水类设施包括市政污水管网、检查井、提升泵站、截污设施及其他污水管网

附属设施；莞城、沙田等已实现镇村排水设施统一运维管理的镇街，整体划入全市排水

一体化运营。



污水处理设施；水库、水闸、排涝泵站等水利设施；国

省县道排水设施；物业小区红线内、村（社区）自建自管排

水设施等暂不纳入本轮一体化改革运维范围。

（二）协议委托运营期限: 各镇街（园区）一次性与市

属国企统一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委托期限为 20年，自签订

委托运营协议之日起计算。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26-2028年）：2026年底前，完成市区、

松山湖高新区、市直管道路市政雨水设施，以及全市市政污

水设施3统一委托运营管理及设施移交，试点期限为两年。

同步开展其余镇街排水设施底数摸排与现状核查。2028 年

底前完成全域排水设施深度普查，优先完成试点区域外 12

个镇4排水设施移交工作。

第二阶段（2029-2030年）：启动试点区域成本审核工

作，指导全市运维定价。有序推进剩余 20个镇（园区）排

水设施移交，实现全市现有市政排水设施统一委托运营。

3 统筹划入试点范围的全市市政污水设施一次性整体委托、分阶段实施移交；当前仍在

运营服务期的管网项目，原则上待服务期结束后纳入统一运营管理。

4 优先选取试点区域外 2025、2026 年平均运维投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2.46 元/米/年）

的 12 个镇作为首批推进对象，加快完成试点区域外设施移交工作，具体包含：虎门镇、

黄江镇、麻涌镇、沙田镇、洪梅镇、茶山镇、石排镇、横沥镇、桥头镇、企石镇、望牛

墩镇、道滘镇。



后续新建市政排水设施完工后，按委托运维工作指引纳

入排水一体化运维。

（四）运维费用：全市市政排水设施运维费用资金来源

不变，污水设施运维费用按市镇 5:5比例分担，雨水设施运

维费用由权属单位同级财政全额承担。污水设施按现成本审

核单价执行；试点期间雨水管渠运维费用暂参照现有污水管

渠成本审核单价执行，雨水泵站按现状费用执行。试点结束

后，开展排水设施成本审核，结合试点运维成本与实际需求、

区域差异，指导全市统一的排水设施运维费定价。

（五）运维质量评价：健全市政排水设施维护管理质量

导则、绩效评价等文件。

（六）服务费支付：服务费支付与运维绩效评价挂钩，

完成绩效评价后按相应条款支付费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统筹协调。依托既有“兴水强市”工作

机制平台，统筹协调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建立

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将排水一体化工作纳入各镇街年度重点

工作任务，明确分管领导与具体责任人，通过定期调度工作

进展、及时通报任务完成情况、科学评估实施成效等方式，

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细、

取得实效。

（二）强化费用保障。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方协同

的资金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将市政排水设施



养护、维修经费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确保资金及时足额

到位，保障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